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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法務部「補助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辦理強化藥癮者輔導處遇計畫」 

                                                     法務部 

壹、 計畫緣起 

    95 年 6月 2日行政院第 1次毒品防制會報，院長裁示各地方

政府應成立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以下簡稱毒防中心)，負責地方毒

品防制工作，使毒品防制工作由中央推及地方，形成垂直、橫向

聯結之緊密反毒網絡，在法務部推動下，全國各地方毒品危害防

制中心於 95 年底止均告成立並正式運作。 

    99年 11月 24日修正公布施行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之

1 規定，地方政府應編列預算，由專責組織負責毒品防制工作，

惟鑑於地方政府財政困難，且反毒政策係政府既定政策，實需中

央與地方攜手合作，共同推動，達成垂直之防制網絡，爰訂定本

計畫補助地方毒防中心相關人力。 

貳、 補助計畫說明 

    本部 96 年報請行政院核准動支第二預備金辦理「法務部補

助各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辦理 96 年減刑出獄毒品犯追蹤輔導

計畫」補助經費；97年賡續報請行政院核准動支第二預備金辦理

「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藥癮者追蹤輔導補助計畫」，並自 98年

度起納入本部預算辦理，後因該計畫係屬四年計畫，至 100 年度

到期，爰於陳報行政院同意後，自 101 年度起改以「補助地方毒

品危害防制中心辦理強化藥癮者輔導處遇計畫」補助經費。 

    此外，本部為整合全國各地方毒防中心之諮詢電話，提供有

需求之藥癮者及其家屬、朋友、一般民眾等便捷、迅速之電話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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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管道，於 98 年 3月 1日成立 0800-770-885（請請你、幫幫我）

戒毒成功專線（下稱戒成專線）作為全國一致、全年無休之毒品

諮詢服務電話，並由各地方毒防中心負責電話接聽及諮詢服務，

搭起藥癮者及其家屬等人與政府間順暢之溝通橋梁。本部並於同

（98）年報請行政院核准動支第二預備金辦理「戒毒成功計畫」

補助經費，並自 99年起納入本部預算辦理。 

    101 至 103 年度間，本部以「戒毒成功專線補助計畫」及「強

化藥癮者輔導處遇計畫」補助地方毒防中心辦理追蹤輔導及戒成

專線業務之專案人力，因補助內容均為聘用專案人力經費，且計

畫工作內容重疊，爰自 104 年度起整併為本補助計畫辦理。 

表一：96 年度起經費補助情形 

 

戒毒成功專線計畫經費 

（單位：千元） 

強化藥癮者輔導處遇計畫經費【註】 

（單位：千元） 
合計 

年度 法務部預算 動支第二預備金 法務部預算 動支第二預備金 

96       54,319  54,319  

97       61,191  61,191  

98   31,680  26,608    58,288 

99 38,016    25,140    63,156 

100 36,760    21,947    58,707 

101 36,760    21,947    58,707 

102 31,430    18,765    50,195 

103 30,172    18,765    48,937 

104 併入強化藥癮者輔導處遇計畫 48,937  48,937 

105 併入強化藥癮者輔導處遇計畫 83,937  83,937 

【註】：該計畫歷年名稱異動如下：  

1. 96年度為「法務部補助各縣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辦理96年減刑出獄毒品犯追蹤輔導計畫」 

2. 97 至 100 年度為「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藥癮者追蹤輔導補助計畫」 

3. 101 年度起為「補助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辦理強化藥癮者輔導處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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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計畫目標 

一、 計畫目標 

(一) 中央相關部會共同規劃反毒政策，交由地方政府落實

執行，共同建立縱向及橫向連結之全國拒毒、戒毒之

綿密網絡。 

(二) 配合世界潮流對藥癮者之轉向處遇，以「社區處遇」

模式取代「機構處遇」，不再以監禁隔絕方式為主，

強化毒防中心追蹤輔導網絡，協助藥癮者於社區中戒

癮，降低再犯。 

(三) 透過中央及地方共同推動建構三級預防宣導及綿密

輔導網絡，減少新生藥癮人口。 

(四) 106 年當期追蹤輔導人數達開案輔導總人數之 85%。 

(當期追蹤輔導人數÷106年1月至12月開案輔導總人

數【扣除入監及死亡，無法追蹤輔導人數】）。 

(五) 整合各地方政府毒防中心電話專線及戒毒者求助網

頁，增加戒毒者戒癮服務及求助管道之便利性，提供

24 小時不打烊的專線及網頁服務。 

二、 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 

    各地方毒防中心為地方毒品防制業務跨局處之整合平

台，以任務編組方式，分設教育宣導、轉介服務、保護扶

助及綜合規劃四組辦理業務，績效指標以各組業務重點區

分，每年度並由本部、衛生福利部、教育部、勞動部、內

政部警政署共同組成視導小組，擬訂考評項目及評估基

準，聯合督導各毒防中心執行績效。各組評估指標如下： 



 4 

(一) 預防宣導組：區分三級宣導，以各級宣導辦理情形為績

效指標，並將重點置於高關懷及高風險族群、高危險情

境場所等之二級宣導。 

(二) 轉介服務組：以提供藥癮者心理治療、戒治醫療服務、

愛滋病篩檢及追蹤輔導等服務為績效指標。 

(三) 保護扶助組：以提供專業諮詢、法律諮詢、心理諮詢輔

導、就業輔導、社會救助、協助危機處理、訪視輔導、

家庭支持服務方案及建置兒少施用三、四級毒品之輔導

機制等服務為績效指標。 

(四) 綜合規劃組：除訂定中心年度計畫、召開工作及聯繫會

議、辦理工作人員訓練及績效統計等綜合規劃業務外，

並負責辦理志工招募、遴聘、訓練、運用及考核，俾結

合社會資源辦理反毒，故以人員訓練及志工訓練、運用

為主要指標。 

    另為管考戒成專線辦理情形，本部開發建置「戒成專

線管理系統」，供各地方毒防中心接線人員使用。其績效指

標以下列區分之： 

(一) 戒成專線來電數量統計表：統計全國受理之諮詢電話數

量為績效指標，以「來電時間分佈統計表」通數為準。 

(二) 戒成專線電話類別統計表：統計全國受理諮詢電話的諮

詢項目類別，採醫療、就業、急難救助、中途之家、法

律扶助、就學及其他等諮詢服務項目為績效指標。 

(三) 戒成專線處理情形統計表：統計全國受理諮詢電話之處

理情形，採問題已獲答覆、需派員協同處理及轉介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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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為績效指標。 

(四) 戒成專線人別/性別統計表：統計全國撥打戒成專線者

之身分別及性別，身分別採藥癮者本人、藥癮者家屬、

朋友及其他人別為指標，性別採男性及女性為指標。 

肆、 計畫實施規劃說明 

    毒防中心自 95 年成立以來，迄今已逾九年。各地方政府毒

防中心目前已成為我國毒品防制重要據點，建立地方防制毒品之

相關網絡已初具規模，推動業務亦展現初步成效，相關組織架構

及推動業務概述如下： 

一、 組織架構圖： 

 

 

 

 

 

 

 

 

 

【註】：得由各毒防中心依當地的資源及特殊情形（包括人力、配置、

組名等）自行調整。 

二、 各組主要工作項目： 

(一) 預防宣導組：由教育局(處)主政，負責毒品危害預防

宣導及教育，以三級預防為理論基礎，宣導對象包括

主任 

預防宣導組 保護扶助組 轉介服務組 綜合規劃組 

諮詢委員 副主任 

執行秘書 

衛福部及勞動

部督導 
教育部督導 衛福部督導 

警政署及法務

部督導 

志工服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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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社區民眾、高危險族群及毒品成癮者，辦理以

分級、分眾、分區為原則之多元反毒宣傳。 

(二) 轉介服務組：由衛生局主政，提供或轉介毒品成癮者

接受戒毒治療、心理諮詢、替代療法等醫療處遇或社

區復健處遇資源。 

(三) 保護扶助組：由社會局(處)主政，辦理心理與就業輔

導、職業訓練、追蹤輔導、推動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

方案及建置兒少施用三、四級毒品之輔導機制等。 

(四) 綜合規劃組：由衛生局主政，負責擬訂具政策性思考

之中心年度工作計畫並據以執行及考核；召開毒防中

心諮詢會議、工作會議及相關聯繫會議；辦理志工招

募及訓練；戒成專線電話諮詢服務等業務。 

三、  針對開案輔導藥癮者提供之服務內容 

    毒防中心針對開案輔導之藥癮者，辦理各項追蹤輔導

措施如：出監所前銜接輔導、出監所後電訪、家庭訪視（包

含協尋失聯藥癮人口及瞭解案家實際需求提供服務等功

能）、提供藥癮者戒癮治療、就醫、就業、就學及就養等各

項轉介服務、辦理家庭支持服務方案以團體方式建立藥癮

者家人支持藥癮者戒毒之家族動力、培訓志工協助追蹤輔

導藥癮者及輔助行政工作等各項業務。 

伍、 未來工作重點 

一、 及早介入輔導三、四級毒品施用者，避免施用毒品升級 

    各毒防中心除辦理施用三、四級毒品之藥癮者(含未成

年人)之裁罰講習，提供適性多元之課程內容以及相關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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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服務以外，為因應我國毒品氾濫情勢，毒防中心亦針對 5

年內遭警查獲 3 次(含)以上之施用第三、四級毒品個案或

自願接受輔導者進行追蹤，提供完善輔導及戒癮相關服

務，避免其再犯或進階施用一、二級毒品 

二、 提前建立輔導關係，辦理入監銜接輔導 

    毒癮戒治需長期的心理社會復健，為使藥癮者順利復

歸社會，毒防中心除辦理監所內宣導教化外，亦應於藥癮

者出監（所）前辦理個別或團體之入監輔導以建立輔導關

係，強化藥癮者出監準備，提昇其戒癮及接受毒防中心輔

導服務意願，使其出監所後能順利銜接社區輔導網絡。 

三、 強化追蹤輔導網絡，推動防堵(毒)金三角 

    將毒防中心開案輔導對象擴及保護管束中（含假釋及

緩刑）及緩起訴之藥癮者，建立地方毒防中心與檢察機關

及社區家庭的支持輔導網絡（防毒金三角）。一方面以司法

強制力增強其戒毒意願，使其不敢施用毒品，另一方面提

供其身心戒癮之醫療服務，使其不願施用毒品。此外，再

協助重整其社區支持系統，使其調整生活態度與習慣，以

復歸社會。 

四、 強化輔導處遇，提升家訪量能 

    毒防中心成立之初，人力及資源均有不足，並考量藥

癮者對政府機關人員信任感低，生活作息日夜顛倒的特

性，毒防中心對藥癮者的追蹤輔導以電訪為主，惟為深化

對藥癮者之輔導服務效能，實有必要提升家訪服務量能。

毒防中心應轉而將輔導方式改以家訪為主，藉此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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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癮者之不同需求（如戒癮、就業及社會福利等）並據以

提供服務，協助藥癮者戒癮並復歸社會。 

五、 強化家庭功能，推動毒癮者家庭支持服務方案 

    結合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方案及家訪，了解藥癮者家

庭個別化需求，建構藥癮者家庭之支持系統，如：舉辦各

項關懷活動，並成立毒品成癮者家屬互助小組，藉由有同

樣經歷的其他家庭成員間的互相激勵、關懷與支持，減輕

藥癮者家屬之身心壓力及提升自我形象，提供以家庭為中

心的全面性、支持性服務，以達到全面性扶助毒癮者家庭

功能重建之目標。 

六、 推動陪伴型志工，協助藥癮者及其家人走過戒毒歷程 

    藥癮者在漫長的戒癮康復之路上，常因心癮難戒而導

致毒癮復發，在戒毒與吸毒反覆循環的過程中，本人及其

家人朋友皆承受巨大身心壓力，對戒毒漸失信心，而個案

管理師亦因輔導案件量龐大，難以長期密集式地輔導與陪

伴個別藥癮者。因此，毒防中心應積極招募並善加運用具

服務熱忱之志工，訓練其助人技巧，增進專業知能，提供

對同一個案長長久久之持續關懷，並透過長期關懷所建立

之信任關係，發揮志工在地化之社區處遇服務功能，協助

藥癮者與其家屬度過艱辛的戒毒過程並復歸社會。 

七、 協助藥癮者就業，避免再犯 

    利用「毒品成癮者單一窗口服務系統」建立與相關單

位資訊交換，瞭解藥癮者就業及職訓情形，並利用公私立

就業服務站及多元就業協助管道，提供就業及職訓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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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復歸社會之失業藥癮者找到合適之工作，減少經濟壓

力與挫敗，增進家人接納程度，強化家庭支持系統之力量。 

八、 辦理戒毒成功專線及網路信箱服務，暢通求助管道 

    以藥癮者、藥癮者家屬、其他對於藥物濫用相關諮詢

者為服務對象，提供 24 小時不打烊之免付費求助專線

「0800-770-885 請請你、幫幫我」；另提供網路服務信箱，

由各地方毒防中心指定專人按時檢閱，適時回覆。 

(一) 辦理模式：以時間區分辦理模式，方法如下： 

1. 平日上班時間：每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 時 30 分

至下午 5 時 30 分，由本補助計畫補助各地方毒防

中心聘用之人力受理戒成專線及網路服務信箱。 

2. 夜間及假日：於桃園市毒防中心設置「戒成專線夜

間暨假日聯合服務中心」，由本補助計畫補助該毒

防中心統一受理各地方毒防中心夜間及假日之戒

成專線電話及網路服務信箱。 

(二) 執行方法： 

1. 戒成專線執行流程，詳附件一。 

2. 網路服務信箱執行流程，詳附件二。 

陸、 資源需求 

一、 人力經費需求 

    建立藥癮者社區輔導網絡為中央既定之毒品防制政

策，需地方毒防中心落實推動、配合執行，雖地方毒防中

心法制化之法源依據業已訂定，地方政府自應編列人力及

經費辦理毒品防制相關事宜，惟各地方政府均反應面臨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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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困窘之問題，倘中央不再予以補助，恐無法編列充足人

力。爰此，為使已逐步展現反毒績效之毒防中心業務推動

不致發生斷層，除地方政府應優先編足所需經費外，本部

計畫於 106 年度視中央政府財政狀況酌予補助人力經費，

補助個案管理人員 244 名及個案管理督導 38名，以健全地

方毒防中心個案管理人員體制，俾精進個案處遇品質。 

本計畫進用個案管理人員及督導人員薪資支給標準應

依「各地方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個案管理人員工作酬金

支給基準表」（如附件四）編列，並給付 1.5 個月年終獎金。

本部依上開酬金支給基準表，並參酌 104 年度勞健保費率，

訂定個案管理人員每年總薪資編列參考表（如附件五），惟

實際金額以各投保單位實際投保費率為準。 

    為有效運用人力及經費，本部將嚴密控管所核定之補

助款，避免濫用。其補助人數及補助比例參酌下列標準： 

(一) 各地方政府財力分級。 

(二) 各地方毒防中心開案輔導之藥癮者人數，以平均每名

個案管理人員追蹤輔導 70～110 人為原則。 

(三) 各地方毒防中心辦理追蹤輔導成效。 

(四) 各地方毒防中心前一年度之視導成績。 

(五) 督導人數依補助個案管理人力數估算：以每 7位個管

人員配置 1名督導為原則，惟本部補助個管人員 3名

以上未滿 7名之毒防中心，仍補助 1名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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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費來源 

106 年度本部計編列新臺幣（下同）80,580 仟元補助

各地方毒防中心專案人力費，辦理藥癮者追蹤輔導及戒毒

成功專線業務，餘不足之經費由地方政府自行編列預算作

為本計畫配合款支應，計算基準詳附件三經費分配表。 

本部 106 年度實際補助經費及補助比率，俟各地方政

府提報申請後，以本部核定情形為準。 

柒、 薪資級距及督導新制 

一、 薪資級距 

(一) 本計畫工作酬金支給基準表（詳附件四）薪資適用採

「相關科系之最高學歷」；年資計算起點以「原錄取

相關科系」之學歷累積，或以「在職後取得相關科系

較高學歷」後起始計算一案，二者併行，並採最有利

當事人的方式敘薪。 

(二) 未有相關科系學歷而以符合在職進修條件續用者，其

薪資維持 104 年度補助計畫水準 31,520 元，且往後

薪資無法依照薪資級距表晉階調升。 

(三) 有關本計畫人員工作酬金晉階標準，原則上依「考核」

調升，甲等予以晉階，乙等維持原階，惟如地方政府

另有規定，則從其規定。 

二、 督導制度 

(一) 依行政院函頒「有我無毒，反毒總動員方案」之分工，

督導制度由衛生福利部規劃，有關督導人員工作內

容、訓練及考核機制，依衛生福利部 105 年 2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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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衛部心字第 1051760222 號函頒之「毒品危害防制

中心個案管理人員督導制度」辦理。 

(二) 考核分數連續兩年未達 80分（即考績乙等），將不予

續用督導職務。 

捌、 預期效益 

一、 提升地方政府配合推動毒品防制政策意願 

    在各地方政府財政困窘情形下，中央補助地方政府辦

理毒品防制經費與否，將直接影響地方政府配合推動之意

願。依據 95年迄今實施經驗，若中央提供經費補助，將提

高地方政府配合推動反毒政策之意願，而依規定編列自籌

之配合款辦理。 

二、 協助藥癮者回歸正常生活以復歸社會 

    藉由本計畫之實施，期在地方政府配合推動下，毒防

中心各組別能發揮效能，落實反毒宣導及藥癮者之醫療戒

治、社會扶助、就業輔導等各項保護輔導工作，以社區處

遇模式取代機構處遇，協助藥癮者在社區中戒除毒癮，重

新建構完整家庭功能，降低再犯，順利復歸社會。 

三、 減少新生毒品人口 

    透過中央及地方共同推動建構三級預防及綿密輔導網

絡，以分級、分眾、分區之原則加強各級學校、社區、高

危險場所、監所等場所之預防宣導，並針對未在學藥癮學

生進行輔導，以減少新生毒品人口的產生。 

四、 預防藥癮者施用毒品「升級」 

    協助施用三、四級毒品之藥癮者(含未成年人)輔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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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加強辦理社區反毒宣導及高關懷或高危險家庭及青少

年反毒宣導，並辦理個案輔導、訪視、生活關懷及認輔等

活動，以避免其進階施用一、二級毒品。 

玖、 計畫申請程序及注意事項 

一、 補助對象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二、 計畫時程 

    本計畫所核定之計畫執行期間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 

三、 申請方式 

    各地方毒防中心應整合地方特色及社區資源，制定 106

年度反毒工作之政策方針及推動策略，並擬具業務推動計

畫，於通知期限內提出計畫函送本部審查，逾期不予受理。 

四、 申請文件 

(一) 封面格式及毒防中心綜合資料表（如附件六、七）。 

(二) 計畫書乙式乙份（採Ａ４直式橫書，左側裝訂，參考

大綱如附件八）。 

(三) 106 年度臨時人員進用計畫表及 105 年度成效檢討報

告（如附件九、十）。 

五、 審查方式、基準及重點 

本部將成立計畫審查小組，由業務單位人員負責審查

作業，審查各地方毒防中心提報之「106 年度強化藥癮者輔

導處遇計畫」，核定補助金額，俾利監督補助款之執行。審

查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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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毒防中心推動策略及具體內容（25%） 

(二) 毒防中心人力及業務內部管考機制（15%） 

(三) 毒防中心所提計畫之可行性及地方政府之配套措施(含

地方資源整合情形、府內各單位之分工方式等)（15%） 

(四) 毒防中心 106 年度計畫預期效益（25%） 

(五) 毒防中心 105 年度經費執行情形、106 年度計畫配合款

及相關經費預算編列情形（20%） 

六、 經費核定及計畫修正 

    各地方毒防中心提報之「106 年度強化藥癮者輔導處遇

計畫」經審查核定後，補助金額及比例如有異動者，各地

方毒防中心應依本部核定金額及比例，調整分配辦理經費

(分配之配合款)並檢送修正後之計畫書函送本部備查，如

無異動則免。本計畫款項(含本部補助款及地方配合款)應

依「補助計畫預算編列項目規定」（詳附件十一）辦理，專

款專用於聘用人員之薪資、勞健保費(含墊償金)、勞退提

撥金及年終獎金，並可支付人員「未休之特別休假」工資

為限，不得任意變更用途。有關聘用人員加班費及差旅費

等業務性質支出，以及人員資遣費等，係屬於本計畫經費

(含本部補助款及地方配合款)以外費用，由各地方政府另

行編列經費支應。 

七、 配合款編列 

    本計畫之補助款，各地方政府應納入 106 年度預算辦

理，並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之規

定，應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編列地方配合款。106 年度

本部補助之額度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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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方政府執行本計畫有關事項，應依「中央對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政府採購法」、「行政程序

法」、「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

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八、 撥款及經費核銷 

(一) 撥款方式：採二期方式撥付，惟為因應各地方政府實際

聘用人員學歷及年資適用薪資支給標準，本部將於第二

期款撥付前，調查各受補助地方政府聘用人員適用薪資

級距，並查明實際經費（含地方配合款）支用情形，覈

實撥付。 

(二) 核銷作業：採按季核銷方式辦理，毒防中心應按季填報

領據（詳附件十三）及支用明細表（詳附件十四），並

於每季次月 10 日前函送本部，另為配合會計年度結

算，106 年第四季核銷資料提前至 106 年 12 月 25 日前

函送本部。 

(三) 為了解各地方毒防中心接受本計畫補助款納入預算情

形，請於 106 年 7月 10 日前，隨同第二季之領據及支

用明細表，一併檢附納入預算證明函送本部（格式詳附

件十五，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 105 年 11 月 2日主預督

字第 1050102525 號函頒之統一格式)。 

九、 賸餘款繳回規定 

    各地方毒防中心應填寫賸餘款及結案經費明細表(詳

附件十六)，隨同第四季核銷相關資料，於 106 年 12 月 25

日前函報法務部，本計畫經費執行結果如有賸餘，其賸餘

應按本部補助比率繳回。 

十、 結案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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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方毒防中心於年度計畫辦理結束後，應填寫結案

報告表(詳附件十七)，於 107 年 1月 20 日前函報法務部辦

理結案。 

壹拾、 管考 

為暸解本計畫之執行情形，相關管考機制如下： 

一、 由當年度視導主責部會邀集中央相關部會，研商修訂年度

中央聯合視導地方毒防中心計畫，並據以辦理 107 年度毒

防中心聯合視導。 

二、 藉由「毒品成癮者單一窗口服務系統」之建置，管考各地

方毒防中心對於開案輔導藥癮者提供追蹤輔導、醫療戒

治、社會扶助、就業職訓等服務、預防宣導及其他業務之

績效及人力運用情形。 

三、 每年公布視導毒防中心成績及各地方政府編列毒品防制相

關配合款經費及編列比例(參酌本部每年毒品案件相關統

計情形），以提升地方政府配合推動毒品防制政策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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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毒成功專線執行流程圖 

(適用於各地方毒防中心及戒成專線夜間暨假日聯合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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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供線上諮詢 

2. 聯絡警察、救護或

其他相關單位即刻

介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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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求助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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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填寫電話諮詢 

  紀錄表 

諮詢案件 

電子派案予管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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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案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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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服務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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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資訊網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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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求助 

藥癮者 

藥癮者家屬 

一般民眾 

寫信 

  點選欲求助之縣 

  市政府毒防中心 

  毒防中心受案，依據 

  戒毒者之問題，直接 

  以電子郵件回覆。 

結案 

 瞭解更多戒毒資訊 

進入本部戒毒資訊網
（http://refrain.moj.
gov.tw/html/index.php
）暸解相關資訊。 

查閱資訊 

受理之處理模式同戒

成專線求助流程。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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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辦理強化藥癮者輔導處遇計畫經費分配表 (單位:元)  

地區別 105年5月

31 日輔導

毒品個案

未結案人

數 

補助人

力數 

補助督

導人力

數 

預估個案追

蹤輔導經費  

補助比例

(%)  

補助個案追蹤

輔導經費 

縣市自籌金額 財

力

分

級 

104年

考評

成績   

105 年

補助款

執行率

備註 

臺北市 2,156 5 0 2,529,585 45.15% 1,142,000 1,387,585 一 良  

新北市 6,980 41 7 25,571,000 50.87% 13,008,000 12,563,000 二 特優  

桃園市  3,591 29 5 17,787,162 50.11% 8,914,000 8,873,162 二 - 未滿 70% 

新竹縣  796 6 1 3,664,016 54.37% 1,992,000 1,672,016 三 優等  

新竹市  448 3 1 2,124,349 50.60% 1,075,000 1,049,349 三 良 未滿 60% 

苗栗縣  1,174 8 1 4,629,698 62.25% 2,882,000 1,747,698 五 特優 未滿 70% 

臺中市  2,833 20 3 12,282,149 50.59% 6,214,000 6,068,149 二 特優  

南投縣  904 7 1 4,070,756 57.14% 2,326,000 1,744,756 四 良 未滿 70% 

彰化縣  1,752 11 1 6,318,501 60.00% 3,791,000 2,527,501 四 優等  

雲林縣  1,349 9 1 5,323,170 59.04% 3,143,000 2,180,170 四 優等  

嘉義縣  966 8 1 4,677,218 65.68% 3,072,000 1,605,218 五 -  

嘉義市  334 4 1 2,642,564 53.51% 1,414,000 1,228,564 三 優等 未滿 80% 

臺南市  3,131 21 3 12,943,086 55.68% 7,207,000 5,736,086 三 特優  

高雄市  4,584 32 5 19,390,636 56.14% 10,885,000 8,505,636 三 -  

屏東縣  2,195 14 1 7,970,086 64.80% 5,165,000 2,805,086 五 優等  

台東縣  443 4 1 2,635,386 62.57% 1,649,000 986,386 五 良 未滿 80% 

花蓮縣  628 5 1 3,106,526 62.38% 1,938,000 1,168,526 五 不列等  

宜蘭縣  594 6 1 3,747,001 58.58% 2,195,000 1,552,001 四 優等 未滿 80% 

基隆市  956 7 1 4,223,391 53.42% 2,256,000 1,967,391 三 良  

金門縣  92 0 0      三 -  

澎湖縣  96 1   504,954 61.79% 312,000 192,954 五 不列等 未滿 80% 

連江縣 17 0 0      五 -   

合計  36,019 241 36 146,141,234  80,580,000 65,561,234    
 

附件三 



 20 

各地方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個案管理人員工作酬金支給基準表 

                                                    

類別 

   級 

     別 

年資 

個案管理人員(單位：俸點/元) 
個案管理人員 

督導 
高中、高職 

二專、三

專、五專 
學士 

碩士或具

師級證照 

第九階 
260/ 

31,486 

296/ 

35,846 

320/ 

38,752 

344/ 

41,658 

1.以每 7 位個管人

員配置 1 名督導

為原則，惟個管

人員 3 名以上未

滿 7 名之毒防中

心，仍補助 1 名

督導 

2.督導薪資依其年

資及學歷，比照

個管員酬金支給

標準表，另加給

25 俸點。 

第八階 
255/ 

30,881 

288/ 

34,877 

312/ 

37,783 

336/ 

40,690 

第七階 
250/ 

30,275 

280/ 

33,908 

304/ 

36,814 

328/ 

39,721 

第六階 
245/ 

29,670 

275/ 

33,303 

296/ 

35,846 

320/ 

38,752 

第五階 
240/ 

29,064 

270/ 

32,697 

288/ 

34,877 

312/ 

37,783 

第四階 
235/ 

28,459 

265/ 

32,092 

280/ 

33,908 

304/ 

36,814 

第三階 
230/ 

27,853 

260/ 

31,486 

275/ 

33,303 

296/ 

35,846 

第二階 
225/ 

27,248 

255/ 

30,881 

270/ 

32,697 

288/ 

34,877 

第一階 
220/ 

26,642 

250/ 

30,275 

265/ 

32,092 

280/ 

33,908 

註： 1.表列數額為月支工作酬金標準。 

2.本表之年資認定，採計毒品成癮個案輔導相關工作經驗。 

3.本表之師級證照認定，採計具社會工作師、心理師、精神專科護理師、精神

衛生護理師（臺灣護理學會及中華民國精神衛生護理學會聯名認證）證照者。 

4.本表俸點係參酌行政院 103 年 1 月 9 日院授人給字第 10200504712 號函規定

之薪點折合率標準（1薪點折合新臺幣 121.1 元）訂定，嗣後得參酌依最新行

政院函頒薪點折合率調整。 

5.本表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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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管理人員每年總薪資編列參考表(學士) 
單位：新台幣元 

年資 
月支工作 

酬金(A) 

勞保 

(政府負擔) 

勞退 

(政府負擔) 

健保 

(政府負擔) 
月薪小計 年薪小計 

1.5 個月年終 

(A)*1.5 
年薪資總需求 

第九年 38,752 2,877 2,406 1,914 45,949 551,388 58,128 609,516 

第八年 37,783 2,741 2,292 1,823 44,639 535,668 56,675 592,343 

第七年 36,814 2,741 2,292 1,823 43,670 524,040 55,221 579,261 

第六年 35,846 2,605 2,178 1,732 42,361 508,332 53,769 562,101 

第五年 34,877 2,605 2,178 1,732 41,392 496,704 52,316 549,020 

第四年 33,908 2,497 2,088 1,661 40,154 481,848 50,862 532,710 

第三年 33,303 2,497 2,088 1,661 39,549 474,588 49,955 524,543 

第二年 32,697 2,389 1,998 1,589 38,673 464,076 49,046 513,122 

第一年 32,092 2,389 1,998 1,589 38,068 456,816 48,138 504,954 

【註】本表參酌 104 年度勞健保費率訂定，「勞保」試算金額含普通事故保險費、就業保險費、職業災害保險費及

墊償金，實際金額依各投保單位實際投保費率為準。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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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管理人員每年總薪資編列參考表(碩士)  
單位：新台幣元 

年資 
月支工作 

酬金(A) 

勞保 

(政府負擔) 

勞退 

(政府負擔) 

健保 

(政府負擔) 
月薪小計 年薪小計 

1.5 個月年終 

(A)*1.5 
年薪資總需求 

第九年 41,658 3,014 2,520 2,004 49,196 590,352 62,487 652,839 

第八年 40,690 3,014 2,520 2,004 48,228 578,736 61,035 639,771 

第七年 39,721 2,877 2,406 1,914 46,918 563,016 59,582 622,598 

第六年 38,752 2,877 2,406 1,914 45,949 551,388 58,128 609,516 

第五年 37,783 2,741 2,292 1,823 44,639 535,668 56,675 592,343 

第四年 36,814 2,741 2,292 1,823 43,670 524,040 55,221 579,261 

第三年 35,846 2,605 2,178 1,732 42,361 508,332 53,769 562,101 

第二年 34,877 2,605 2,178 1,732 41,392 496,704 52,316 549,020 

第一年 33,908 2,497 2,088 1,661 40,154 481,848 50,862 532,710 

【註】本表參酌 104 年度勞健保費率訂定，「勞保」試算金額含普通事故保險費、就業保險費、職業災害保險費及

墊償金，實際金額依各投保單位實際投保費率為準。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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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辦理 

強化藥癮者輔導處遇計畫 

 

 

計畫名稱：○○縣(市)○○○○○計畫 

實施期程：106 年 1月 1日起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 

 

 

主辦單位：○○○（縣）市政府毒品危害

防制中心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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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縣(市)○○○○計畫綜合資料表 單位：元 

計畫名稱  

申請單位 

名  稱  

負責人  電話  

聯絡人  電話  

傳  真  e-mail  

地  址  

網  址  

實施期程 民國    年   月   日至   月   日 

計畫經費 
總經費：      元 申請補助：      元 

其他經費來源：○○縣(市)自籌配合款             元 

計畫內容

摘   要 

一、執行內容： 

 

 

二、執行方式： 

 

 

三、其他： 

 

 

工作進度 

摘    要 

 

申請單位過去三年接受補助情形（係指接受法務部補助情形） 

受補助計畫名稱 補助機關 補助金額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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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書 參 考 大 綱 

首頁：計畫申請表 

第二頁：目錄 

章節名稱、頁次 

第三頁以下：計畫書 

壹、計畫緣起 

貳、計畫目標【註】 

一、 目標說明：請條列敘明本計畫預期達成之具體目標。 

二、 限制條件：計畫執行可能遭遇之問題。 

參、計畫內容（含計畫項目、執行方式、人力及業務管考等） 

肆、經費預算 

一、 經費需求：含數量（人數）及單價（薪資）估算。【註】 

二、 經費來源：包括本部補助款、自籌款及其他經費來源。 

（請依照附件十二格式填寫） 

伍、預期效應 

一、 執行本計畫之預估效果 

二、 跨領域之參與程度（包括非營利組織） 

三、 其它 

陸、有關單位配合事項 

柒、附錄（各計畫項目之必要附件及與本計畫有關之補充資料） 

 

【註】可參酌附表五「個案管理人員每年總薪資編列參考表」，分別明列進用人

員及督導之需求人數、適用月支工作酬金及年薪資總需求。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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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106 年度臨時人員進用計畫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計畫

或法

令依

據 

職

稱 

人

數 

工

作

內

容 

契

約

期

限 

計

酬

方

式 

薪資

標準 

所需經費 經費來源 備註 

前一年度經費 進用年度經費 

進用

臨時

人員

所需

經費

（A） 

本項

計畫

原核

定之

總經

費

（B） 

所

需

經

費

占

總

經

費

之

比

例

（

C）

％ 

進用

臨時

人員

所需

經費

（D） 

本項

計畫

原核

定之

總經

費

（E） 

所

需

經

費

占

總

經

費

之

比

例

（F

）％ 

               

               

               

               

合計   

說明 

1.「計畫或法令依據」欄：請填列機關進用臨時人員之計畫名稱或法令依據；其法令依據，應以經立法通過之法律或行政院核定發布之法規

命令、行政規則、行政計畫為準，例如中央政府各機關工程管理費支用要點等，各部會自行訂定之行政規則不在本欄填列範圍內。 

2.「職稱」欄：請填寫機關賦予臨時人員之職稱，但不得使用機關之法定編制職稱。 

3.「人數」欄：請填寫機關進用之臨時人員人數。 

4.「工作內容」欄：請詳細填列臨時人員從事之工作，每位人員之執行內容務必含有針對藥癮者提供之追蹤輔導服務工作。 

5.「契約期限」欄：請填列臨時人員於進用契約書所簽訂之起訖期間，如 97 年 1月 1日至 97 年 5月 31 日。 

6.「計酬方式」欄：請填列臨時人員薪資之計支方式，計有按月計酬、按日計酬、按時計酬、按件計酬等 4種。 

7.「薪資標準」欄：請依上開計酬方式（每月、每日、每小時、每件）填列機關支付臨時人員薪資（折算月薪），如進用期間未達 1個月或

無法折算月薪，請依實際支薪情形填列，惟應於備註欄說明。 

8.「前一年度經費」欄：請填列進用年度機關進用臨時人員所需經費，該項計畫原核定之總金額以及所佔比例（B）÷（A）＝（C）％。 

9.「進用年度經費」欄：請填列機關進用臨時人員所需負擔之年度經費總數，該項計畫原核定之粽經費以及所佔比例（E）÷（D）＝（F）％。 

10.「經費來源」欄：請填列機關進用臨時人員之經費來源，區分為「本機關之補助經費」（含「公務預算」、「非營業特種基金」、「工程管理

費」、「本機關自籌之經奮」）及「其他機關之補助經費」（含「專案或業務委託研究計畫經費」及「工程管理費」）。 

11.本計劃表所列臨時人員，經主管機關或經費核撥機關審核同意後，於實際進用時，需配合立法院年度預算審議結果檢討辦理。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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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臨時人員運用成效檢討報告 
日期：  年  月  日 

一、  105  年度臨時人員進用情形                          

進  用 

單  位 

計 畫 或 

法令依據 

業務或計

畫起訖日

期 

人數 
工  作 

內  容 

經費 

備註 前一年度 

經費（A） 

進用年度 

經費（B） 

差額 

（C） 

         

         

         

         

合計         

說明： 

1.「進用單位」欄：請填寫進用臨時人員之單位。 

2.「計畫或法令依據」欄：請詳細填列機關進用臨時人員所依據之計畫或法令，

如所依據包括計畫及法令 2項，則均請填列。 

3.「業務或計畫起訖時間」欄：請詳細填列進用臨時人員之業務或計畫之起訖日

期。 

4.「人數」欄：請填寫機關進用臨時人員之人數。 

5.「工作內容」欄：請詳細填列臨時人員從事之工作職掌。 

6.「前一年度編列經費」欄：請詳細填列進用年度之前一年度機關進用臨時人員

之經費。 

7.「進用年度編列經費」欄：請詳細填列機關進用臨時人員之年度經費。 

8.「差額」欄：請填列「進用年度經費」減「前一年度經費」之差額數。即【(C)=(B)-(A)】 

二、 臨時人員運用成效檢討分析 

(一) 業務面 

(二) 員額面 

(三) 經費面 

(四) 管理面 

(五) 人力替代措施之可行性及成本效益分析 

三、 發現與建議 

 

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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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計畫預算編列項目規定 

經費項目 類別 計算方式說明 

業務費 個案管理師薪資【註】 

 

1、 本計畫進用人員薪資應依「各地方政府毒品危害

防制中心個案管理人員工作酬金支給基準表」支

給，各地方政府得自訂高於上開基準表之薪資，

惟超出部分應由各地方政府自行負擔。 

2、 新聘用人員資格，具以下任一條件者： 

(1) 符合心理、諮商輔導、社工、護理、犯罪防

治、公共衛生或與前揭科系相關科系之大專

院校畢業者。 

(2) 經社會工作師考試及格，並依社會工作師法

領有社會工作師證書者。 

3、 續聘人員資格暨條件，具以下任一條件者： 

(1) 符合教育、心理、諮商輔導、社工、護理、

法律、犯罪防治、公共衛生或與前揭科系相

關科系之大專院校畢業者。 

(2) 非前揭相關科系大專院校畢業或於 102 年 1

月 1 日前聘用之現職個案管理師，得以符合

本部訂頒之在職進修條件續予聘用（詳附件

十八）。 

4、 個案管理人員督導聘用資格：符合上開 2、「新聘

用人員資格」，並具以下任一條件者： 

(1) 具學士學歷並有毒品成癮個案輔導工作經

驗滿 3年以上。 

(2) 具師級專業證照（詳附件四「工作酬金支給

基準表」註 3之採計資格）或碩士學歷並有

毒品成癮個案輔導工作經驗滿 2年以上。 

5、 金門縣、連江縣及澎湖縣因離島資源困窘，求才

不易，得聘用不限科系之大專院校畢業者。 

【註】本計畫款項(含本部補助款及地方配合款)應專款專用於聘用人員之薪資、

勞健保費(含墊償金)、勞退提撥金及年終獎金，並可支付人員「未休之特

別休假」工資為限，不得任意變更用途。有關聘用人員加班費及差旅費等

業務性質支出，以及人員資遣費等，係屬於本計畫經費(含本部補助款及地

方配合款)以外費用，由各地方政府另行編列經費支應。 

【註】各會計項目支出與編列標準，請依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有關規定辦理。 

附件十一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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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經費預算 

  一、經費需求 

職稱 適用薪級 年薪總計 

(A) 

人數 

(B) 

小計 

(A)*(B) 

說明 

督導    
 

含勞保費、健保

費、勞退提撥金

及年終獎金 

個案管理人員    
 

個案管理人員    
 

個案管理人員    
 

合計    
  

【註】適用薪級填列範例：學士第三階 

 

 二、經費來源 

經費來源 科目 金額 說明 

○○○政府 

自籌款 

強化藥癮者 

輔導處遇經費 
 自籌比例:     % 

法務部補助 
強化藥癮者 

輔導處遇經費 
 補助比例:     % 

總計    

 

 

 

附件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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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據 

 
茲收到法務部 106 年度第   季補助縣市政府毒

品危害防制中心辦理強化藥癮者輔導處遇計畫人力經

費，計新臺幣  仟  佰  拾  萬  千  百  拾  元整

（請填寫實際執行金額）。 

 

具領機關： 

 

 

 

   

 

 

（機關印信）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主辦 

會計 

機關長官

或授權代

簽人 

主辦 

出納 

業務 

單位 

附件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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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 106 年度補助○○縣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辦理強化藥癮者輔導處遇計畫支用明細表 

  單位：新台幣元 

機關名稱 核定補助金額 第一季支用金額 第二季支用金額 第三季支用金額 第四季支用金額 累計支用金額 未支用金額 

        

備註：本表請按季填報並於每季次月 10日前函送本部，第 4季請於 12 月 25 日前函送本部。 

 

 

 

業務單位                                會計單位                                機關首長 

 

 

附件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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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接受中央計畫型補助款納入預算證明 

補 助 機 關  

核定日期文號  

補助計畫名稱  

納入歲出預算 

金額(大寫 ) 

補助款 分擔款 

  

納入歲出預算 

機 關 
 

納入歲出預算 

情 形 

 

補助款 分擔款 

年度別  年度別  

預算別 

□總預算／□            特別

預算 

□總預算第    次追加減預算 

□         特別預算第   次追

加減預算 

□             附屬單位預算 

□業經本縣（市）議會以  年  月              

   日       字第         

號函同意以墊付款先行支用 

預算別 

□總預算／□            特別

預算 

□總預算第    次追加減預算 

□         特別預算第   次追

加減預算 

□             附屬單位預算 

□業經本縣（市）議會以  年  月              

   日       字第         

號函同意以墊付款先行支用 

備註  

 
機關首長職銜簽字章 

 

 

 

 

 

 

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機      關 

 

印      信 

附件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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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縣(市)強化藥癮者輔導處遇計畫賸餘款及結

案經費明細表  

   單位：新台幣元 

 

 

 

 

 

 

 

 

※經費執行情形：是否按本部補助比例及縣市自籌比例確實支用      

 
計畫總金額 

本部補助款 地方配合款 

比例 補助金額 比例 補助金額 

核定預算數(A)            元        %           元        %           元 

實際執行數(B)            元        %           元        %           元 

執行率

(C)=(B)/(A)         % (C1)          % (C2)          % (C3) 

※賸餘款處理情形：是否按本部補助比例及縣市自籌比例確實繳回     

賸餘數 

           元        %           元 

(本計畫補助款

繳回餘額) 

       %           元 

附件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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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縣(市)強化藥癮者輔導處遇計畫結案報告表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縣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核定補助經費 新台幣          元 實際支出 新台幣           元 

 計 

 畫 

 執 

 行 

 概 

 述 

 

 重 

 要 

 成 

 果 

 

 未 

 來 

 檢 

 討 

(針對計畫執行過程及累積資源後續規劃) 

附件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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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個案管理師在職進修學分暨進修期程規定 

壹、 進修學分規定：修習以下 17 門相關學科中至少 7科，合計

20 學分以上，每學科至多採計 3學分： 

項次 學科名稱 

1 社會工作（概論）或社會工作（福利）理論 

2 人類行為（發展）與社會環境 

3 社會個案工作 

4 社會團體工作 

5 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或社區工作 

6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或社會及行為研究法或社會調查與

研究 

7 社會福利概論或社會福利通論 

8 社會福利行政（與立法）或社會工作管理 

9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10 社會工作（福利）實習或實地工作 

11 社會工作方法或臨床社會工作或醫療社會工作 

12 高等社會工作或高等社會個案工作或高等社會團體工作

或高等社會社區工作或進階社會工作或進階社會個案工

作或進階社會團體工作或進階社會社區工作 

13 社會工作督導 

14 非營利組織（經營）管理或社會服務機構（行政）管理或

方案規劃與評估 

15 社會政策分析或比較社會政策 

16 家庭政策或家庭（福利）服務或家庭社會工作 

17 社會福利（服務）或兒童福利（服務）或青少年福利（服

務）或老人福利（服務）或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或婦

女福利（服務） 

參考依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 

附件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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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進修期程規定： 

 

學期 對應時間點 檢核時點 檢核標準 

102 年度第 2學期 103年 2月-103年 6月 103 年 8 月 應修滿至少 3學分 

103 年度第 1學期 103年 9月-104年 1月   

103 年度第 2學期 104年 2月-104年 6月 104 年 8 月 應修滿至少 10 學分 

104 年度第 1學期 104年 9月-105年 1月   

104 年度第 2學期 105年 2月-105年 6月   

105 年度第 1學期 105年 9月-106年 1月 106 年 3 月 應修滿 20 學分 

 

備註： 

一、 至 105 年度第 2學期開始前，應修滿 20 學分，屆時各縣市毒防中心應

彙整各該中心應在職進修人員完整學分證明，報部備查。 

二、 檢核時點：本部預計於 103 年 8 月及 104 年 8 月進行 2次檢核，請依各

該檢核標準，由各縣市毒防中心彙整應在職進修人員相關學分證明，

報部備查。 

 

 

 

 


